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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3 年 01月 17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2 年 10月 01日起至 12 月 31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华宝宝润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764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 10月 17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968,615,511.80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追求本金安全、保持资产流动性以及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

上，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力求获得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奉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主动式投资管理理

念，采用价值分析方法，在分析和判断财政、货币、利率、通货膨胀

等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基础上，自上而下确定和动态调整大类资产比

例和债券的组合目标久期、期限结构配置及类属配置；同时，采用“自

下而上”的投资理念，在研究分析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供求关系、

收益率水平、税收水平等因素基础上，自下而上的精选个券，把握固

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投资机会。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但低

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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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2年 10月 1日-2022年 12月 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3,449,074.40 

2.本期利润  -2,758,109.69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014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031,862,898.29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321 

注：1. 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扣除相关费用和信用减值损失后的余额，本期利润等于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

所列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14% 0.09% -0.04%  0.07% -0.10% 0.02% 

过去六个月 0.91% 0.07% 1.47%  0.06% -0.56% 0.01% 

过去一年 2.48% 0.06% 3.32%  0.06% -0.84% 0.00% 

过去三年 8.17% 0.05% 11.95%  0.07% -3.78% -0.02% 

过去五年 - - -  - - -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8.87% 0.04% 13.22%  0.06% -4.35% -0.02% 

注：（1）基金业绩基准：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 

（2）净值以及比较基准相关数据计算中涉及天数的，包括所有交易日以及季末最后一自然日（如

非交易日）。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变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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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

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截至 2020年 04月 17日，本基金已达到合同规定的资产配置比例。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王慧 
本基金基

金经理 
2019-10-17 - 19年 

硕士。曾在中国银行、南洋商业银行和苏

州银行从事债券投资交易工作。2016 年

10月加入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投

资经理。2018年 8月起任华宝宝丰高等

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9年 3月起任华宝宝裕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9年 4月起任

华宝宝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2019 年 10月起任华宝宝润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21年 2

月起任华宝宝泓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2021年 6月起任华宝宝瑞

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2022年 11月起任华宝宝隆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注：1、任职日期以及离任日期均以基金公告为准。 

2、证券从业含义遵从《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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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期末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的基金经理同时管理的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基金经理未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及其各项实施细则、《华宝宝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控制投资风

险的基础上，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取最大利益，没有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通过严格执行投资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公司股票库管理制度、中

央交易室制度、防火墙机制、系统中的公平交易程序、每日交易日结报告、定期基金投资绩效评

价等机制，确保所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在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

资管理活动和环节得到公平对待。同时，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公平交易的相关规定

和公司内部制度要求，分析了本公司旗下所有投资组合之间的整体收益率差异、分投资类别（股

票、债券）的收益率差异以及连续四个季度期间内、不同时间窗下同向交易的交易价差；分析结

果未发现异常情况。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发生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

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发现异常交易行为。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四季度经济基本面继续下行，中国 11月出口（以美元计价）同比降 8.7%，前值降 0.3%；进

口同比降 10.6%，前值降 0.7%。11月全口径基建投资同比 13.9%，较 10月上升 1.1个百分点，1-11

月累计同比 11.7%。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5.9%、显著低于预期，较 10月下降 5.4个百

分点。1-11 月累计增速为-0.1%。四季度房地产政策频出，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形成协同效

应，“三支箭”构建出对地产融资支持的政策框架，有望改善房企外部现金流和存量资金周转，

修复悲观预期。 

  四季度债券市场收益率整体上行，信用债利率上行幅度更大。引发债券利率快速调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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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疫政策的调整，疫情全面放开后对经济复苏的预期增强；2）11 月初开始资金价格出现明显

的回升至隔夜利率至 1.8%以上，短端资产收益快速上升，存单发行不畅，利率上行；3）央行、

银保监联合发文稳定房地产市场，增加房地产企业授信，稳市场政策持续增加；4）银行理财破净

值导致产品赎回压力加大，12月上旬理财赎回压力持续，信用债流动性承压。在二级市场抛盘猛

烈的带动下，债券市场收益一路上行，利率债上行 20-25BP，信用债上行 60-80BP。12月下旬由

于国内防控政策优化后疫情反复，叠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预期兑现等因素影响，央行持续投放

公开市场，流动性充裕，利率债利率快速下行，高等级信用债利率小幅回落。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0.14%，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0.04%。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不存在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低于二百人或基金资产净值低

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024,567,493.16 99.60 

   其中：债券  2,024,567,493.16 99.60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8,205,163.91 0.40 

8 其他资产  - - 

9 合计  2,032,772,657.07 100.00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固定收益投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等项目的列报金额已包含对应的“应计利息”和“减值准备”（若有），“其他资产”中的“应收利

息”指本基金截至本报告期末已过付息期但尚未收到的利息金额（下同）。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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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境内股票投资。 

5.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港股通投资股票。 

5.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5.3.1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896,513,882.20 93.34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315,673,649.32 15.54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30,199,949.59 1.49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97,853,661.37 4.82 

9 其他  - - 

10 合计  2,024,567,493.16 99.64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2128015 
21农业银行小微

债 
1,900,000 196,418,887.12 9.67 

2 2128024 21 中国银行 02 1,700,000 172,568,760.55 8.49 

3 2128007 21 华夏银行 01 1,600,000 165,960,504.11 8.17 

4 2228028 22 中信银行 01 1,400,000 142,536,761.64 7.02 

5 2120071 21上海银行 1,300,000 131,975,878.90 6.50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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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5.9.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5.9.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华宝宝润债券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持仓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因 2015年 3月至 7月同业投资业务违规接受第三方金融机构担保，于 2022年 2月 14日收到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240万元的处罚决定。 

  华宝宝润债券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持仓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因监管标准化数据（EAST）系统数据质量及数据报送存在以下违规行为：一、逾期 90天以上

贷款余额 EAST数据存在偏差；二、漏报贷款核销业务 EAST数据；三、漏报抵押物价值 EAST数据；

四、漏报信贷资产转让业务 EAST 数据；五、漏报权益类投资业务 EAST 数据；六、未报送其他担

保类业务 EAST数据；七、漏报委托贷款业务 EAST数据；八、EAST系统理财产品销售端与产品端

数据核对不一致；九、EAST系统理财产品底层持仓余额数据存在偏差；十、EAST系统理财产品非

标投向行业余额数据存在偏差；十一、漏报分户账 EAST数据；十二、漏报对公活期存款账户明细

EAST 数据；十三、未在开户当月向 EAST 系统报送账户信息；十四、EAST 系统《个人活期存款分

户账明细记录》表错报；十五、EAST系统《表外授信业务》表错报；十六、EAST系统《对公信贷

业务借据》表错报；十七、EAST系统《个人信贷业务借据》表错报；十八、2018年行政处罚问题

依然存在。于 2022年 3月 21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罚款 490万的处罚。 

  华宝宝润债券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持仓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因监管标准化数据（EAST）系统数据质量及数据报送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一、不良贷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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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数据存在偏差二、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余额 EAST 数据存在偏差三、漏报贷款核销业务 EAST

数据四、漏报抵押物价值 EAST 数据五、漏报债券投资业务 EAST 数据六、未报送权益类投资业务

EAST数据七、漏报公募基金投资业务 EAST数据八、未报送投资资产管理产品业务 EAST数据九、

漏报其他担保类业务 EAST 数据十、EAST 系统理财产品底层持仓余额数据存在偏差十一、EAST 系

统理财产品非标投向行业余额数据存在偏差十二、EAST系统《表外授信业务》表错报十三、EAST

系统《个人信贷业务借据》表错报十四、EAST 系统《对公信贷业务借据》表错报十五、EAST系统

《关联关系》表错报十六、EAST系统《对公信贷分户账》表错报十七、理财产品登记不规范十八、

2018 年行政处罚问题依然存在。于 2022 年 3 月 21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罚款 480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华宝宝润债券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持仓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管标准化数据（EAST）系统数据质量及数据报送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一、漏报抵押物价值

EAST数据二、未报送权益类投资业务 EAST数据三、漏报跟单信用证业务 EAST数据四、漏报其他

担保类业务 EAST 数据五、EAST 系统理财产品底层持仓余额数据存在偏差六、EAST 系统《关联关

系》表漏报七、面向非机构客户发行的理财产品投资不良资产八、2018年行政处罚问题依然存在。

于 2022年 3月 21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罚款 29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华宝宝润债券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持仓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华夏银行监管标准化数

据（EAST）系统数据质量及数据报送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一、不良贷款余额 EAST数据存在偏

差二、逾期 90天以上贷款余额 EAST数据存在偏差三、漏报贸易融资业务 EAST数据四、漏报抵押

物价值 EAST数据五、漏报信贷资产转让业务 EAST数据六、漏报债券投资业务 EAST数据七、未报

送权益类投资业务 EAST 数据八、漏报公募基金投资业务 EAST 数据九、漏报投资资产管理产品业

务 EAST 数据十、漏报贷款承诺业务 EAST 数据十一、漏报委托贷款业务 EAST 数据十二、EAST 系

统理财产品底层持仓余额数据存在偏差十三、EAST系统分户账与总账比对不一致十四、漏报分户

账 EAST 数据十五、EAST 系统《对公信贷业务借据》表错报十六、EAST 系统《个人活期存款分户

账明细记录》表错报十七、EAST系统《个人信贷业务借据》表错报十八、EAST系统《关联关系》

表漏报。于 2022年 3月 21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罚款 46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华宝宝润债券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持仓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因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一、漏报不良贷款余额 EAST 数据二、贸易融资业务 EAST 数据存在偏

差三、漏报贷款核销业务 EAST数据四、漏报抵押物价值 EAST数据五、未报送权益类投资业务 EAST

数据六、未报送其他担保类业务 EAST 数据七、EAST 系统理财产品销售端与产品端数据核对不一

致八、EAST系统理财产品非标投向行业余额数据存在偏差九、EAST系统分户账与总账比对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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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AST系统《表外授信业务》表错报十一、EAST系统《个人信贷业务借据》表错报十二、EAST

系统《对公信贷业务借据》表错报十三、EAST系统《关联关系》表漏报十四、理财产品登记不规

范十五、2018年行政处罚问题依然存在；于 2022年 3月 21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罚款 420万元的行政处罚。 

  华宝宝润债券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持仓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因存款业务违规,内部管理与控制制度不健全或执行监督不力,内控管理未形成有效风险控制

于 2022年 09月 30日收到银保监会罚款的处罚措施。 

  华宝宝润债券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持仓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因违规经营,涉嫌违反法律法规,违反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于 2022年 11月 28日收到国家外

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措施。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对上述上市公司进行进一步了解和分析，认为上述处分不会对公司的投资

价值构成实质性影响，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对上述证券的投资判断未发生改变。报告期内，本基金

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其余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5.10.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5.10.3 其他资产构成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其他资产。 

5.10.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5.10.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合计数可能不等于分项之和。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968,629,049.64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63,2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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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76,802.13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

少以“-”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968,615,511.80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投

资

者

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

达到或者超过 20%

的时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  

机

构 
1 20221001~20221231 1,968,499,064.54 - - 1,968,499,064.54  99.99  

产品特有风险  

报告期内本基金出现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超过 20%的情况。 

在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较高的情况下，如该投资者集中赎回，可能会增加基金的流动性

风险。此外，由于基金在遇到大额赎回的时候可能需要变现部分资产，可能对持有资产的价格形

成冲击，增加基金的市场风险。基金管理人将专业审慎、勤勉尽责地运作基金资产，加强防范流

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保护持有人利益。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2022年 10月 15 日，基金管理人发布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聘任向辉为公司总经理。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证监会批准基金设立的文件； 

华宝宝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华宝宝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华宝宝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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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 

基金管理人报告期内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种公告； 

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9.2 存放地点  

以上文件存于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办公场所备投资者查阅。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或下载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托管协议及基金的各

种定期和临时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月 19 日 


